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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7747          证券简称:长江文化              主办券商：金元证券  
 

 

北京长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

 

 

一、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105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58.3998%，涉及自愿限售股东 1名。 

 

二、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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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

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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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公司已于 2020年 5月 14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。 

三、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

挂牌规则》”）第十七条规定：“发行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以

及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 10%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虽未直接持有但可实际支

配 10%以上股份表决权的相关主体持有或控制的股票，自在精选层挂牌之

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代为管理。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和全国股转公司有关规定对前述股票的限售期另有规定的，同

时还应遵守相关规定。”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

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指南 1 号-申报与审

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申报与审查指南》”）第十二条规定：“本指南第十一条

规定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属于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

挂牌规则》第十七条规定的限售主体的，应当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》相关规定，自股权登记日

次日起两个交易日内，通过申请人披露自愿限售的公告，承诺自股权登记

1 

湖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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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
有限
责任
公司 

是 - 105,000,000 0 105,000,000 58.399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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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之日。 

0 

  合计 105,000,000 0 105,000,000 58.3998% -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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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行并进入精选层之日不减持申请人股票，并于公

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票限售。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

精选层挂牌事项终止的，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自愿限售”。 

湖北长江广电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广电”）系公

司的控股股东，直接持有公司 58.3998%股份，属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

10%以上股份的股东。根据上述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》第

十七条规定，长江广电自愿申请将其所持有公司的全部无限售流通股办

理限售，自愿限售时间为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（2020年

5 月 12日）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之日，或股票公开

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终止之日。 

根据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》、《申报与审查指南》的相

关规定，在不违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股票限售的规定前提

下，如公司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终止的，相关股东可以

申请解除自愿限售；如公司完成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，相

关股东及所持股份将按照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》第十七条

的规定自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进行法定限售，该部分股份不再作为自愿

限售执行。 

 

四、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 百分比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74,795,169.00 41.6002% 

1、高管股份 0 0.00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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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 

2、个人或基金 0 0.0000% 

3、其他法人 105,000,000.00 58.3998% 

4、其他 0 0.0000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05,000,000.00 58.3998% 

总股本 179,795,169.00 100.0000% 

 

五、其它情况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

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指 1号-申报与审查指南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》

的相关规定，相关股东可以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，申请解除自愿限售： 

1、如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事项终止，相关股东可以申

请解除自愿限售。 

2、如完成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，相关股东及所持股份

将按照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》第十七条的规定自在精选层

挂牌之日起进行法定限售，该部分股份不再作为自愿限售执行。 

届时如达到上述解除限售条件，公司及相关股东会根据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》及时申请解除

限售。公司将及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自愿限售

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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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长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4日 


